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工作处

2009-2012年目标管理责任书

一、三年总体目标

（一）建设省级示范性高职学院责任目标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教学”的工作理念，紧紧围绕学院中心工作，深化德育教育建设内涵，形成具有学院特色的德育教育工作体系；形成以艺术教育为核心的特色校园文化；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德育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既具备良好艺术品格又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艺型专门人才，实现省级示范性高职项目建设目标。

（二）学生管理责任目标

1、建立“一个”体系

对学生管理工作，建立完善以学工处宏观管理、各专业系直接管理、学生公寓责任承包管理为一体的院、系（含学生公寓）两级学生管理体系。力争学生无群体性闹事事件、无安全责任事故，力争非正常死亡“0”指标。

2、建设“三支”队伍

加强学工部门队伍、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以及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采取各种形式，对学工部门队伍、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以及学生干部队伍进行经常性的培训，每年举办2-4次学生管理工作专题培训班，不断提高学工队伍学生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

3、完成“六项”工作

（1）加强学生德育教育，逐步改变学生“重专轻德”、“重专轻文”思想观念，促使校风学风根本性好转。

（2）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现学院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与在校学生的比例达到1：3000，且不少于两人；实现系部达到三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兼职人员不少于1人；实现每个班级、每个寝室心理信息员不少于2人。杜绝在校学生因心理疾病而发生意外事件。

（3）活跃校园文化氛围，办好“一刊”（《我秀》）、“一报”（《艺苑周报》）、“一网”（学生在线），举办好各种主题活动，达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目的。

（4）严格学生公寓管理，达到内务规范整洁、就寝秩序良好、公寓安全稳定。

（5）完善学籍管理，严格按省教育厅有关政策规定办好学生注册、异动、毕业证以及档案资料不出差错。

（6）拓展绿色通道，严格按国家政策做好国家奖助学金、校内奖学金等评定、发放工作及拓展助学贷款、勤工俭学通道，真正发挥各项奖助学金扶助贫困学生、调动学习积极性的作用。

（三）招生就业责任目标

1、招生责任目标

（1）广辟生源地，一是力争三年实现在全省各县、市建立生源联系点102个；二是力争三年除港澳台之外在全国各省建立生源联系点25个。

（2）完成招生计划和新生注册工作，建立与省教育厅等相关单位的良好关系。

（3）建立和完善国家统招和学院单独招生体制。

2、就业责任目标

广开就业门路，建立学院推荐就业与学生自主就业相结合的就业平台：一是力争来我院举办招聘会的就业单位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二是拓展就业渠道，与省内外大型人才交流中心建立就业信息互通关系，力争在省内各地级市建立就业信息点13个，努力拓展省外就业信息点20个，力争实现就业率90﹪。

（四）学生党团工作责任目标

1、每年发展两批学生党、团员，完成发展高职大专学生党员4﹪的计划，充分发挥党、团组织作用。

2、发挥学生党员和团干部在树立文明校风、良好学风的模范作用。

（五）理论建设责任目标

每年发表一篇学生工作方面的理论文章，力争三年里申报1—2个校级或省级课题。

二、2009—2010学年度工作目标

（一）学生管理工作责任目标

1、学生安全稳定建设责任目标

建立完善以学工处宏观管理、各专业系直接管理、学生公寓责任承包管理为一体的院、系（含学生公寓）两级学生管理体系，力争本学年不发生学生群体性事件（起哄、闹事、砸物品、打群架）及意外安全责任事故，力争学生非正常死亡“0”指标。

2、队伍建设责任目标

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对学工部门工作人员、班主任和辅导员以及学生干部“三支”队伍进行经常性的培训，争取举办1-2次学生管理工作专题培训班，提高学工队伍管理学生的能力和业务水平。

2、校风学风建设责任目标

加大德育教育力度，加强校风学风建设工作，督促学生的卫生习惯和文明行为有根本性好转。

3、心理健康教育责任目标

一是建立健全学院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和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等组织，落实工作场地；二是落实每日值班制度，做好各项心理健康教育日常活动；三是建立健全院、系、班、学生公寓“四块”心理健康教育网络，要求系部的班主任、辅导员和“德管”老师参加学院组织的心理知识培训人数应达到95%以上；四是在班级和学生公寓建立学生心理问题、学生违纪信息反馈渠道，实现每个班级、每个寝室心理信息员不少于2人；五是杜绝在校学生因心理疾病而发生意外事件。

4、校园文化建设责任目标

（1）定期开展法制教育和消防安全教育讲座（活动）、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举办好各类文艺、体育活动等。

（2）继续组织全院进行每月一次升旗仪式。

（3）办好“一报一刊一网页”（《艺苑周报》、《我秀》刊、学工在线网）和校园广播站以及板报、墙报、宣传栏、宣传横幅、pop招贴等，并搞好校园广播站等宣传阵地建设，营造健康的校园文化。

5、公寓管理责任目标

严格学生公寓管理，达到内务规范整洁、就寝秩序良好、公寓安全稳定，争取在熄灯时间之后学生安静就寝。

6、学籍管理责任目标

完善学籍管理，严格按省教育厅有关政策规定办好学生注册、异动、毕业证以及档案资料不出差错。

7、绿色通道建设责任目标

拓展绿色通道，严格按国家政策公正、公平、公开做好国家奖助学金、校内奖学金等评定、发放工作，拓展助学贷款、勤工俭学通道。

（二）招生就业工作责任目标

一是增辟新的招生联系点，完成省内外生源联系点三年目标的30﹪，同时圆满完成2010学年度的招生计划和新生注册工作；二是广开就业门路和就业渠道，在省内外拓展就业信息点，完成就业联系渠道和就业单位三年责任目标任务的30﹪，力争实现就业率90﹪。

（三）学生党团建设责任目标

加强学生党团建设，每年上学期按要求发展一批学生团员，每年下学期按4%的要求发展一批学生党员。同时，充分发挥党、团组织作用。

（四）理论建设责任目标

发表一篇以上学生管理方面的论文。

三、综合管理工作共性目标

（一）严格执行各项财经法规政策，不搞“小金库”；认真执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节能减排“一票否决”制；无职工群体性事件或非正常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积极做好信息报道、档案管理工作。

（二）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不发生违纪违法案件，完成各项思想政治学习任务。

（三）完成学院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